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非煤矿山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地）安委会、省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黑龙江省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
煤矿山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1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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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非煤矿山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9〕9 号）精神，进一步提升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条件，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安全发展的基本原则，以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根本目标，依法关闭违反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拒不整改、证照或批复过期长期停产停建、安全距离不足、存在重大隐患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非煤矿山企业，全面提高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重点关闭范围
（一）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
（二）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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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煤共（伴）生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煤矿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
（ 四）相邻小型露天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最小距离达不到300 米的。
（五）已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尾矿库。
（六）位于自然保护区内，依法不允许建设开采的。
（七）长期停产停建，不再具备复产复建条件的僵尸企业。
（八）其他依法应予关闭的非煤矿山企业。
三、关闭标准
（一）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
（二）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用于生产的设施和设备。
（三）地下矿山要炸毁或填实矿井井筒，露天矿山要完成边坡治理，尾矿库要完成闭库治理并公告销号。
（ 四）地表设立明显警示标志。
（五）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
四、关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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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关闭矿山名单。市、县两级人民政府依据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和关闭范围，组织开展调查摸底，确定拟关闭的非煤矿山（含尾矿库）名单，并在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二）作出关闭矿山决定。公告无疑议后，相关地方政府应依法做出关闭决定，并向拟关闭的非煤矿山企业下达关闭通知书。
（三）收缴矿山相关证照。关闭通知书送达非煤矿山企业后，相关部门依据各自审批权限，依法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
（ 四）组织实施现场关闭措施。相关证照吊销或注销后，相关地方政府应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依据关闭标准，对公告关闭非煤矿山企业（尾矿库）依法采取现场关闭措施。
（五）组织关闭验收工作。关闭工作结束后，地方政府应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对照关闭标准，逐项检查验收，填写验收单并签字确认，确保关闭质量和效果。
每个阶段的完成时限由各地结合实际进行确定，关闭工作于12 月 1  日前全部完成。
五、组织领导及成员单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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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全省非煤矿山关闭工作的有序开展，省安委会成立非煤矿山关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安委会领导担任，成员由省应急管理厅、公安厅、自然资源厅、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担任，负责全省非煤矿山关闭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
（一）成立关闭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赵中超    省安委会副主任、安委办主任、
省应急厅厅长
副组长：王忠华    省安委办副主任、应急厅副厅长
成  员：乔向中    省公安厅副厅长
吴  迪    省 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李忠民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省应急厅牵头，相关厅局联络人组成，负责协调推动关闭日常工作。

	主  任：许晓阳
	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处处长

	成  员 ： 郭  进
	省公安厅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支队长

	王  飞
	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副处长

	时晓辉
	省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处调研员

	李洪飞
	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处副处长


（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省应急管理厅：负责全省非煤矿山关闭工作的综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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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协调工作，适时通报全省非煤矿山关闭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指导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吊销或注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督促企业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用于生产的设施和设备，监督企业炸毁或填实地下矿山矿井井筒及实施尾矿库闭库，并在企业完成闭坑和复垦后进行公告销号。
2.省公安厅：监督指导各级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当地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方案，依法开展注销关闭矿山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
3.省 自然资源厅：监督指导各级自然资源部门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当地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方案，依法开展注销或吊销关闭矿山企业采矿许可证工作；监督矿山及尾矿库企业按照规定完成闭坑、复垦工作，对构成地质灾害的露天矿山边坡进行治理等相关工作。
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指导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当地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方案，依法开展吊销或注销关闭矿山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开展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是促进全省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降低事故总量、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必要手段，各地要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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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山关闭工作的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赢非煤矿山关闭攻坚战。
(二)周密制定方案。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2019年非煤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确定工作目标任务，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关闭范围、程序和标准，采取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确保关闭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三)完善机制推进。各地要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参与的关闭工作机制，落实公安、 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和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在本行业领域组织牵头职责，积极主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相关地方政府要落实关闭经费保障具体措施，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履职尽责，积极推进矿山关闭工作。
(四)及时宣传发动。各地要充分发挥广播、报纸等主要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矿山关闭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有关规定，要设立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关闭工作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组织相关部门及时做好政策宣讲和解疑释惑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五)严格标准措施。各地要对照关闭标准，认真执行吊销证照、拆除设备设施、填实井筒等关闭措施，确保关闭到位。关闭结束后，要组织有关部门实施验收。各地政府要强化对关闭工作的监督指导，及时解决关闭工作存在的问题，确保关闭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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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督导问责。各地要加大对关闭工作的督查力度，将关闭工作纳入 2019 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对因工作不认真履职和互相推诿，导致未完成关闭工作任务或整顿关闭标准不高的单位或个人，要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bookmark: _GoBack]请各地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前将关闭工作总结报送省安委会办公室 .


附件：拟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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